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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吉利展精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廠）創立於民國 68 年，

主要以機械零組件為大宗業務；民國 104 年，本廠廠房面積為 0.090199 

公頃，基於廠區內土地使用空間已達飽和狀態不敷使用，為確保生產

流程順暢及產品移動空間充足，進而有效管控營運成本與提昇競爭能

力，擬於原廠址旁增建廠房以因應未來業務之需求。 

本案原廠址因業務需求擴增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

理原則」第五點第（一）款，先提具擴廠計畫書經經濟部 104 年 8 月

11 日函認符合同原則第二點第（一）款「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標

準，並經內政部營建署 105 年 11 月 9 日函復逕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理個案變更，將鄰近之雙連段 195-10 地號（原使

用分區為農業區）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申請

變更為乙種工業區，並依都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4 條規定及係依循

主要計畫內容辦理細部計畫之擬定，作為計畫執行開發及管制之依據。 

貳、 法令依據 

一、依都市計畫法第 17 條及第 24 條。 

二、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 

參、 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關係 

本案係依據「變更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案」主要計畫內容據以實施，主要計畫內容說

明如下：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處桃園市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內之農業區，計畫範圍為桃園市平鎮區雙連段 195-10 地號，面積共

計 0.135266 公頃（詳附件三），其範圍如圖 2 及圖 3 所示。 

二、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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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原為農業區(0.135266 公頃)，變更主要計畫內容為乙種工

業區(0.135266 公頃)（詳圖 1）。 

三、實施進度及經費 

本計畫以自行負擔方式進行開發，其土地為自行取得，開發經費

自行籌措，實施進度以細部計畫核定公告實施後 2 年內完成開發建設。 

肆、 細部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位於「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

申請變更土地為平鎮區雙連段 195-10 號 1 筆土地，面積共計 0.135266

公頃。計畫範圍西側、北側及東側緊鄰農業區，南側緊鄰乙種工業區

（如圖 2、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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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案計畫圖 

圖 1 主要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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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範圍圖 

 

計畫範圍

農 

農



5 
 

 

 

圖 3 計畫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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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發展現況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一）計畫區內 

屬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之農業

區，位於都市計畫西南側，現況為閒置農地。（詳見圖 6） 

（二）計畫區周邊 

申請變更之土地使用分區毗鄰於乙種工業區，地形完整銜

接，現況周邊土地西側、北側及南側三面緊鄰農業區外，南側

緊鄰乙種工業區。 

二、交通運輸現況 

（一）主要聯外道路（詳見圖 5） 

主要聯外道路為基地南側縣道 114(民族路雙連二段)之

20M 計畫道路，計畫區可藉此東往中壢市區等地；往西可連接

新屋，交通便利。縣道 114 路段服務水準為 B 級，車流順暢無

壅塞情形；另經調查於尖峰小時(17:00～18:00)由民族路雙連二

段進入民族路雙連二段 118 巷之車流量僅 39PCU，對民族路雙

連二段 118 巷車流衝擊甚低。 

表 1 計畫區主要計畫道路系統現況分析表 

道路 

編號 

路面 

寬度 
方向 

道路 

容量 

交通量 
V/C 

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 全日 尖峰小時 

縣 114 20 
往東 1125 5042 611 0.54 B 

往西 1125 5056 705 0.63 B 
資料來源：本計畫調查及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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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出入道路 

申請範圍進出聯絡主要道路為本廠基地前之既成道路，為

民族路雙連二段 118 巷 53 弄，路寬約 8 公尺，基地由此道路與

其他道路做聯繫；民族路雙連二段 118 巷 53 弄往東約 150 公尺

可連接民族路雙連二段 118 巷，由 118 巷往南約 400 公尺可連

接至計畫道路民族路(縣 114)；民族路往東至中壢核心市區，往

西可至新屋，交通狀況便利良好。 

（三）其他一般道路 

申請範圍北側有一既成道路民族路雙連二段 118 巷 93 弄，

路寬約為 8 公尺，道路兩旁皆為農地及荒地，未來將納入作為

防災計畫疏散路線之一。 

（四）廠內停車供需情形 

本廠房目前聘僱員工 24 人，現有廠區車位已足敷使用，廠

內汽機車停車位置及未來可供增設車位之區位詳圖 5 所示。 

三、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僅桃園市中壢區雙連段 195-10地號 1筆土地屬私有

地，所有權人為林勝利所有，面積為 0.135266 公頃，占計畫面積 

100%（詳表 2 及圖 4）。 

表 2 土地權屬表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私有土地 林勝利 0.135266 100 土地使用同意書詳附件五

總計 0.135266 100  

註:1.實際變更面積，依樁位測量及核定圖實際分割測量為準。 

2.本計畫未指明變更部分，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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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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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計畫區附近交通動線示意圖 

圖例 次要道路 主要道路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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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廠區動線及車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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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 
一、計畫目標 

為使本開發計畫未來能朝向合理發展，使土地資源能經濟有效

利用，故擬定下列計畫目標，作為本計畫遵循之方針： 

（一）促使本計畫區與原廠區能有效配合發展，利於整體性發展。 

（二）設置隔離設施，降低計畫區與鄰近地區之影響。 

二、計畫原則 

計畫區係以工業區擴廠開發為基本發展構想，因此未來發展以

追求工業生產流程之完整性、增加工廠之產值及產量，以及降低對

鄰近環境影響為主。計畫原則分述如下： 

（一）土地使用 

配合原有廠區之配置，妥善規劃使用分區。 

（二）交通動線 

人員及車輛交通動線須與原廠區動線配合，提高本計畫區

動線之可行性及易行性。 

（三）公共設施 

考量本案公共設施之空間使用者屬性以及本計畫區周邊社

區與廠區配置情形，公共設施劃設為綠地及廣場用地(兼供停車

場使用)，以創造合宜之開放場域與生產環境。 

三、計畫構想 

綜合上述計畫原則，說明土地使用配置如下： 

（一）土地使用 

於基地內配合原廠區空間不足之缺陷，擴建後將部分設備

移至新廠區並增設新設被放置空間。廠區、倉庫應盡量集中，

並配合生產流程及包裝出口妥善配置，提高產能及產值。 

（二）交通動線 

配合原廠區通行動線規劃設計，以利廠區整體運作。 

（三）公共設施 

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四點第(一)

款之規定需劃設 30%公共設施並無償捐贈與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惟考量本案所劃設之公共設施位於

乙種工業區內且無臨路，對外可及性及公益性不大，故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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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設施用地擬不捐贈產權，並改以市價計算代金捐贈。 

柒、 實質發展計畫 

一、計畫年期 

本計畫之實施進度以細部計畫核定公告實施後 2 年內完成開發

建設。 

二、土地使用計畫 

本案變更範圍扣除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後，劃為乙種工業區，

面積為 0.094683 公頃，擴廠後提供廠房機器設備等使用。（詳表 3

及圖 7） 

三、公共設施計畫 

於變更範圍劃設 30％之土地作為綠地及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

使用），面積為 0.40583 公頃。 

（一）綠地 

劃設綠地面積 0.019506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4.42%，配置

於本案北側及東西兩側，北側及東側規劃 1.5 公尺寬之隔離綠

帶、西側規劃 3 公尺寬之隔離綠帶，做為不同土地使用之緩衝

地帶，以減輕不相容土地使用之影響。 

（二）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面積 0.021077 公頃，佔

計畫總面積 15.58%，配置於本案南側，規劃空間提供活動之場

所並兼供汽、機車停車使用。 

上述公共設施之開發經費由申請人自行負擔，並負責管理維護。

本案公共設施改以市價計算代金捐贈，俟完成代金捐贈後，其餘變更

後之工業區土地使得申請核發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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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地使用計畫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例(%)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乙種工業區 0.094683 70.00%

 小計 0.094683 70.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綠地 0.019506 14.42% 應自行闢建及管理維護，本案公

共設施改以市價計算代金捐贈，

俟完成代金捐贈後，其餘變更後

之工業區土地使得申請核發使用

執照。 

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 0.021077 15.58%

小計 0.040583 30.00%

總計 0.135266 100.00%  

註：1.表內所載面積應僅供參考，實際面積仍應依變更後實地釘樁測量分割為準。 

2.本案私設公共設施不得向政府申請徵收等相關作業。 

四、交通系統計畫 

（一） 聯外道路 

聯外道路為基地南側民族路雙連二段 20M 計畫道路及縣

道 114。 

（二） 區內道路 

計畫區之出入為利用現有廠區道路通行，廠區內動線詳見

圖 8。 

（三） 停車空間 

本計畫停車空間為利用現有廠區內空地，未來擴廠後因應

停車需求增加，將劃設 10 格汽車停車空間及 15 格機車停車空

間，並增設自行車停車格為鼓勵員工騎乘自行車。 

（四）人行動線 

於既有廠區出入標示留設 4M 寬之人行通道（兼供消防通

道使用），除連結廠區內計有通道外，並於新、舊廠區內規劃人

行通道，藉以區隔廠區車道，確保行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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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細部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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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人行動線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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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都市防災計畫 

擬具本案之防災規劃構想及防災避難計畫，說明如下： 

（一）防救災設施與避難場所規劃（詳圖 9） 

1、防救災指揮中心 

防救災指揮中心以南側廠區之辦公廠區作為防救災指

揮中心，協助統籌災害救援及處理災害相關工作。 

2、緊急避難場所 

臨時避難場所之劃設，在於考量突發性之緊急事故，廠

內工作人員暫時之避難空間之使用。本案計畫區內將綠地用

地及停車場等開放性空間規劃作為臨時避難場所，為維持其

開放性，並提供足夠且分散的容納空間，該開放空間應避免

永久性障礙物之設置。 

（二）防救災與避難動線規劃 

1、疏散及逃生方向（詳圖 10） 

建築物出入口配置均鄰接主要防救災動線，當災害發生

時，可有效將廠內工作人員疏散至公共開放空間、周圍空曠

地區。 

2、緊急避難路線 

以計畫區南側民族雙連二段 118 巷 53 弄為緊急避難路

線，連接至民族路 118 巷通往民族路雙連二段，提高道路

之聯外救援系統的串連性。本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以作為

災害發生時消防車輛及運送物資使用，同時作為救災、避難

輸送緊急道路通道。 

3、醫療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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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計有 11 家桃園區域緊急醫療網所屬急救責任醫

院，其中壢新醫院為距離計畫最近之區域醫院，可作為計畫

區緊急醫療主要輸送據點，距計畫區約 4.5 公里。（詳圖 11） 

（三）防火規劃 

1、建築物防火區劃 

建築物內部之防火區劃，於未來開發時應依建築技術規

則之相關規定設計施作。 

2、火災防燒延止地帶 

將計畫區內之開放空間(包括供作廣場、停車場與綠地

使用部分及法定空地)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以阻絕火勢

蔓延，維護公共安全。 

六、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案依民國 99 年 1 月 15 日「變更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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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廠區災害疏散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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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都市計畫防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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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區域緊急醫療服務據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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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主體及方式 

本案由吉利展精機股份有限公司自行開發土地建設。 

二、開發時程 

本案應自細部計畫發布實施日起兩年內完成擴建，申請人因故

無法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完成使用，應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 

三、財務計畫 

（一）土地成本 

本計畫區土地為本廠所有，故無土地取得成本。 

（二）開發經費 

本計畫以自行開發負擔方式進行開發，其土地為申請人所

有，本細部計畫所需開發經費詳如下表： 

表 4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完成 

期限 

經費

來源
自行 

取得 

市地 

重劃 
其他 

土地 

徵購費
整地費 工程費 合計 

乙種 

工業區 
0.094683    

 
2.84 75.75 78.59 

吉利展

精機股

份有限

公司 

細部計畫發

布實施日起

兩年內完成

擴建 

自行

籌措

綠地 0.019506     0.59 15.6 16.19 

廣場用地

（兼供停

車場使用） 

0.021077    

 

0.63 16.86 17.49 

總計 0.135266     4.06 108.21 112.27    

註 1.本表所列之面積以都市計畫樁位成果為準。 

   2.概估單價:整地費 30 萬元/公頃、工程費 800 萬元/公頃。 

   3.表內所列經費係屬預估，實際費用應以辦理開發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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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饋方式 

本案主要計畫係為部分農業區變更為乙種工業區，依「都市計

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 4 點第 1 款規定需劃設 30%公

共設施並無償捐贈與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公所。 

惟考量本案所劃設之公共設施位於乙種工業區內且無臨路，對

外可及性及公益性不大，故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擬不捐贈產權，

並改以市價計算代金捐贈。 

捐贈代金之數額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

第四點第（三）款規定計算。 

捐贈代金之數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更後全部土地價

格（取最高價計算）×變更後無法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變更後全部

土地面積。 

本案變更範圍緊鄰農業區，故於基地北側及東西兩側劃設隔離

綠帶作為不同土地使用之隔離緩衝空間，以減輕不相容之土地使用

影響；南側劃設廣場用地兼供停車場使用，規劃空間提供活動之場

所並兼供汽、機車停車使用。 

依上開規定本案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計 0.040583 公頃，以

自願捐獻代金方式折算，計算項目如下表。 

表 5 公共設施用地折算代金捐贈計算表 

項目 內容 備註 

1 細部計畫面積 0.135266 公頃

2 應提供公共設施面積 0.0405798 公頃 0.135266*0.3=0.0405798 公頃 

3 規劃公共設施面積 0.040583 公頃 0.040583/0.135266*100%=30.0002%>30%

4 捐贈代金公設面積 0.040583 公頃

5 變更後土地市價 ※註 1 

6 折算代金捐贈金額 ※註 2 

註：1.經土地估價機構所評定土地價格之平均值。 
2.捐贈代金之數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更後全部土地價格（取最高價計算）×變更後

無法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變更後全部土地面積。 
3.本表所列之面積以都市計畫樁位成果為準。 
4.本案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不得向政府申請徵收等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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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內政部營建署同意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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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 

 



地籍圖謄本
平鎮電謄字第120390號
土地坐落：桃園市平鎮區雙連段661,195-10地號共2筆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 　主任：陳銘隆
　　　　　中　華　民　國　　106年10月26日14時3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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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尚鴻開發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7L*X93PGK2H，可至：http://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桃
園
市
平
鎮
地
政
事
務
所



   ㈯㆞登記第㆒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平鎮區雙連段 0661-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6年10㈪18㈰15時0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尚鴻開發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E8!PQ7D2*!FD，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平鎮㆞政事務所  主  任    陳銘隆       
    平鎮電謄字第116808號
    ㈾料管轄機關：桃園市平鎮㆞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桃園市平鎮㆞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02年10㈪24㈰                      登記原因：合併
    面    積：******901.99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6年01㈪    公告㈯㆞現值：***17,1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1棟
    其他登記事㊠：分割㉂：１３６㆞號
                  （㆒般註記事㊠）９７年度㆞籍重測區
                  重測前：雙連坡段０１３６－０００１㆞號
                  合併㉂：０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６６３－００００㆞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29
    登記㈰期：民國102年06㈪25㈰                         登記原因：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2年06㈪10㈰
      所㈲權㆟：吉利展精機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70532228                            
      住    址：桃園縣平鎮市民族路雙連㆓段１１８巷５３弄４８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2桃平㈾字第024656號
    當期申報㆞價：105年01㈪****2,80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089年06㈪     ****7,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0分之7621******
    102年06㈪     ***13,1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0分之237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2-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桃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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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平鎮區雙連段 0195-0010㆞號

    列㊞時間：民國106年10㈪26㈰14時07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尚鴻開發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NWC49R5N8，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平鎮㆞政事務所  主  任    陳銘隆       
    平鎮電謄字第120366號
    ㈾料管轄機關：桃園市平鎮㆞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桃園市平鎮㆞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06年10㈪23㈰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1,352.6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6年01㈪    公告㈯㆞現值：****6,9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９５－００００㆞號
                  合併㉂：０１９５－００１５、０１９９－００３８、０１９９－００４０
                  ㆞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１９５－００１６㆞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27
    登記㈰期：民國101年05㈪31㈰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1年05㈪10㈰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6桃平㈾字第016101號
    當期申報㆞價：105年01㈪****1,1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067年06㈪     *******65.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分之584*******
    070年05㈪     *******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分之138*******
    078年09㈪     ******4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分之111*******
    089年01㈪     ****1,7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分之1*********
    091年06㈪     ****1,799.9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分之165*******
    100年10㈪     ****3,6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000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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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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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土地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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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相關環境敏感地之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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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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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檢核表 

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 檢核情形 

一、 本原則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二、 本原則適用對象，以原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

地確無工業區可供擴建，且其申請變更為工業

區之用途，應與原有廠地相關，並符合下列情

形之一： 

 

（一） 經經濟部認定屬附加產值高或創造相當就業

人口之投資事業者。 

經經濟部 104 年 8 月 11 日經授工字第 10420419850

號函暨經濟部 104 年 12 月 21 日經授工

10420432470 號函公文勘誤表。認定屬附加產值

高，吉利展精機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分析未來年產已

逾 2 億元以上。詳附件一。 

（二）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為增設污染防治

設備者。 
本案非屬增設污染防治設備者。 

（三） 經經濟部認定屬設立營運總部者。 本案非屬營運總部 

三、 申請變更土地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申請人每次申請變更之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

五公頃及原有廠地面積之一點五倍，並自領得

使用執照之日起三年後，始得再依本原則規定

申請變更。但經經濟部同意者，不在此限。 

本案原有廠地面積為 901.99 平方公尺，申請面積為

1352.66 平方公尺，未超過原有廠地面積之 1.5 倍

1352.99 平方公尺，符合規定。 

（二） 申請變更之土地，必須與原有工業區廠地相毗

鄰，地形完整銜接，且無破壞水土保持之虞，

以利整體規劃、開發。但為合併計算寬度不超

過十公尺之都市計畫道路用地、既成道路或水

路分隔，且可與原廠地合併供一生產單元完整

使用者，不在此限。 

本案申請毗鄰擴廠土地位於原乙種工業區之北

側，地形完整銜接及非屬山坡地範圍並無破壞水土

保持之虞。原基地及毗鄰土地之間無任何計畫道路

用地、既成道路及水路。詳圖 2 變更範圍地理位置

圖。 

（三） 重要水庫集水區暨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軍

事禁限建範圍及其他法令規定禁止使用之土

地，不得申請變更。 

1.本案位於「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之農業區，均非位於前述相關法令規定

禁止使用之土地。 

2.經查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105 年 8 月 5 日

水北保字第 10550056680 號函、台灣自來水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區管理處 105 年 8 月 5 日台水二操

字第 1050053075 號函、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5 年 8 月 5 日桃環水字第 1050067138 號函未位

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及石門水庫自來水水質水量



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 檢核情形 

保護區。 

3.經查經國防部第三作戰指揮部 105年 9月 13日陸

六軍作字第 1050011211 號函、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 105 年 8 月 4 日桃警保字第 1050052507 號函

及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北部地區巡

防局 105 年 8 月 10 日北局巡字第 1050012340 號

函未位於軍事禁限建範圍，詳附件六。 

（四） 申請變更之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

地建築管理辦法規定外，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

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其面積

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形地

貌，不得開發利用，其餘土地得規劃作道路及

綠地等設施使用；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

坡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未逾四十之地區，以作

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原始地形在坵

塊圖上平均坡度未達百分之三十者，始得作為

建築基地。 

1.本案位於「高速公路中壢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之農業區，非位山坡地範圍。 

2.經查本案基地未位於山坡地範圍內，詳附件六，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05 年 8 月 4 日桃水坡字第

1050033254 號函。 

四、 申請人申請變更都市計畫，於主要計畫核定

前，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變更同

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與當地地方政府簽

定協議書，同意下列事項，並納入都市計畫書

規定，以利執行。 

1. 本案申請已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土地變更使用同

意書，詳附件五。 

2. 本案若審決同意，將與桃園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都市計畫書。 

（一） 應至少劃設變更都市計畫土地總面積百分之

三十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應自行管

理、維護。 

本案原需提供 411.16 平方公尺，約 30.40%（申請

變更土地面積之 30%）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惟因本

案變更土地已無多餘空間可利用，擬以代金繳納方

式替代回饋公共設施。 

（二） 前款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地方政府，無

法捐贈者經地方政府同意得改以變更後第一

次公告土地現值加百分之四十折算繳交代

金；且於捐贈土地或繳交代金後，其餘變更後

之工業區土地始得申請核發使用執照。但因情

形特殊，得採分期方式繳納；其所劃設之公共

設施用地，於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為工業區。

本申請案之公共設施以捐獻代金的方式進行回

饋，依 105 年 12 月 22 日計畫研商會議結論依變更

後市價計算代金，詳 p.35 表 13 代金繳納計算表。



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 檢核情形 

（三）  應由申請人自行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

共設施，並應由申請人自行負擔所有開發經

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理擬定及

審議，並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法核定發布實施。 

本案原應依據「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

原則」擬定細部計畫。變更部分應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  因考量本案基地範圍較小且土地分散形狀不完

整，已無多餘土地且完整範圍之公共設施可供捐

贈，因此公共設施用地之捐贈將改以代金繳納。 

（四） 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者，內政部

同意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

三條第四款規定由該管都市計畫擬定機關迅

即辦理通盤檢討，確實查明於六個月內依法檢

討變更恢復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不得以任何

理由，申請變更為住宅區、商業區或其他建築

用地。 

遵照辦理。 

（五） 依法需辦理環境影響評估者，環境影響評估與

都市計畫變更應採併行審查，並於各該都市計

畫檢討變更案報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

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相關書件，納入都市計畫書規定。 

本申請案非屬山坡地範圍，故無需辦理環境影響評

估。，詳附件六，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05 年 8 月 4

日桃水坡字第 1050033254 號函。 

（六） 申請變更之工業區內扣除留設相關公共設施

用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率、容積率分別

為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百一十。 

本案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設置建蔽率為

70%、容積率為 210%，不超過乙種工業區法定建

蔽率 70%、容積率 210%之規定。 

五、 辦理程序：  

（一）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除僅增設污染防治設備

者，應徵得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外，應

先提具擴建計畫（含鄰近工業區土地使用狀

況）經經濟部審查核准。經徵得同意或審查核

准後，內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 

1. 本案已提送相關擴建計畫書並經經濟部同意在

案，經經濟部 104 年 8 月 11 日經授工字第

10420419850 號函同意暨經濟部 104 年 12 月 21

日經授工 10420432470 號函公文勘誤表，詳附

件一。 

2. 內政部營建署 105 年 11 月 9 日營署都字第

1050068729 號函同意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詳附

件二。 

（二） 申請人應檢具變更都市計畫書圖及土地使用

同意變更證明文件，送由各該都市計畫擬定機

關查核無誤後，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 

本案申請已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土地變更使用同意

書，詳附件五。 



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 檢核情形 

六、 本原則規定事項，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自治條例或各該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另有規

定者，或其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者，得經內政

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不適用

本處理原則全部或一部之規定。若仍有未規定

事項，仍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

準。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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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建築線指示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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